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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浦农业农村委规﹝2021﹞6 号

关于印发《浦东新区家庭农场

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

现将修订后的《浦东新区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1 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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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

一、 总则

第一条 依据《上海市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条例》和《浦东新

区关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意见》和《浦东新区关

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实施意见》的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

力，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从事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

生产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三条 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是家庭农场认定的主管机

关。

二、 家庭农场的认定

第四条 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

（一）户籍要求：家庭农场的经营者为浦东新区农业户籍人

口；原系浦东新区农业户籍，后转为非农户籍的大中专毕业生、

科技人员等人员；父母为浦东新区农业户籍，其在 2000 年后出

生在农村登记为非农户籍的人员。经营场所应在户籍所在地行政

村；如行政村内无农户申请经营家庭农场或所在行政村无经营家

庭农场条件的，经营场所可在本区其他行政村，但需所在镇农业

部门出具情况说明。

（二）年龄要求：一般应在 60 周岁以下。

（三）经历要求：家庭农场的经营者需具有 2 年以上的农业



- 3 -

生产经营经历。

（四）规模要求：家庭农场需具有一定的土地规模，粮食生

产型或粮经结合型家庭农场应在 80 亩以上，经济作物型家庭农

场应在 20 亩以上。土地规模应与经营者生产经验和经营能力相

适应，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第五条 家庭农场认定所需材料：

（一）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

（二）申请人户籍证明。

（三）申请人户籍所在行政村出具的 2 年以上农业生产经营

经历证明。

（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土地流转合同等证明材

料（承包土地流转合同须经镇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鉴证）。

镇级农投公司带动型的家庭农场可由镇农投公司统一签订土地

流转合同，但需提供镇农投公司与家庭农场签订的经营管理协

议。

第六条 家庭农场的认定程序：

（一）申请人将填报的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交经营地所在村

村民委员会签署推荐意见后，与其他认定申请材料一起报经营地

所在镇农业部门，由经营地所在镇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核，审

核通过的由镇农业部门在《浦东新区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上盖

章确认，汇总后统一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认定。

（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对各镇审核后报送的申请进行认

定。符合认定条件的，在《浦东新区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上盖

章确认。不符合认定条件的，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出具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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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各镇退回至申请人。

三、 家庭农场证书发放

第七条 家庭农场认定后，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纳入上海市

家庭农场名录，发放浦东新区家庭农场认定证书，凭认定证书享

受区有关家庭农场优惠政策。

第八条 对经认定的家庭农场，各镇要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要

求规范建立家庭农场档案，确保信息的完整，并及时更新维护。

家庭农场每年的考核结果归入其档案。

四、 家庭农场的注销

第九条 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家庭农场资格认定，

其家庭农场认定证书自然失效：

（一）家庭农场经认定后，经营者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和管

理，常年雇佣其他劳动力的；

（二）家庭农场经营者擅自将流转经营土地再转租给第三方

的；

（三）家庭农场连续 2 年考核不合格的；

（四）家庭农场经营者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拒交、拖欠

土地流转费的；

（五）从事掠夺性经营，损害土地、农田水利设施、其他农

业资源和环境的；

（六）家庭农场擅自改变流转经营土地的农业用途的；

（七）采取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等手段，套取政府扶持

项目和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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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庭农场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的。

第十条 家庭农场被取消资格认定或自愿退出经营的，由区

农业农村委员会注销并移出上海市家庭农场名录库，不再享受家

庭农场有关扶持政策。

五、 其他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如与国家和上海市相关规定不一致的，

按国家和上海市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附件：浦东新区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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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浦东新区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

家庭农场名称

经营地址

户籍地址

经营类型 （1）粮食种植 （2）粮经结合（3）经济作物 （4）其他

经营模式

（1）镇农投公司+家庭农场（2）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2）村级组织+家庭农场（4）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

（5）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6）家庭农场

经营者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土地规模

（亩）

自营承包

地（亩）

务农经历

（年）

流转土地

（亩）

农业从业

人员（人）

主要种植作物 水稻（亩）
经济作物

（亩）

经营地所在村

意见

经营地所在

镇意见

区农业农村委

意见

备注

注：本表一式 4 份填写，区农业农村委、所在镇、村各留 1 份备案，经营者自留 1 份


